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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林镇安全生产综合巡查辅助服务项目合同

合同编码：11N00245797920252829

甲方：上海市浦东新区三林镇人民政府

乙方：上海三杨物业公司

为全面构建三林镇“全覆盖、无盲区”的基层安全网格体系，提升三林镇消防预防、安

全生产巡查和应急能力，现双方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经友好协商签订本服务合同，以共同

遵照执行。

一、工作内容

1、在三林镇党委政府领导下辅助相关部门对辖区内小区、沿街商铺、农村自建房、出

租房场所、厂房仓库、“三合一”场所等区域进行日常检查及督促整改。

2、辅助三林镇相关部门对以上区域开展日常检查、专项检查及重点时段、重大活动期

间安全检查。

3、辅助三林镇相关部门开展引导自查自纠、整改复查、消防安全宣传等工作。

4、完成上级部门交办的其他工作任务。

本项目年度总工时不少于 62640 工时，多出工时由乙方自己承担；乙方根据服务内容、

巡查区域合理安排，从而确保项目绩效目标达成。

二、合同期限

自 2025 年 12 月 9 日起至 2026 年 12 月 8 日止。

三、费用、结算方式

1、服务费用

本合同服务费总计 2824438 元（大写：贰佰捌拾贰万肆仟肆佰叁拾捌元整）。

2、支付方式

本项目合同金额分 4次支付：

第一次在合同生效后 1 个月内甲方凭发票向乙方支付合同金额的 25%；

第二次在合同履行 6个月后第 7 个月内支付合同金额的 25%；

第三次在合同履行 9个月后第 10 个月内支付合同金额的 25%；

第四次在合同服务期限结束后 1 个月内甲方结合全服务期的考核结果进行核算结算，支

付金额最高不超过合同金额的 25%。

四、服务要求与标准

1、本项目每季度至少完成 2500 家次的检查。

2、安全巡查遵循“早发现、早报告、早控制、早解决”的原则，发现问题要求即时上

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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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根据任务清单和社区特点开展巡查，重点查找区域内的安全隐患，详细记录发现的

问题并拍照留档，现场能整改的指导并协助完成现场整改，不能现场整改的责令其限期整改，

每日巡查完毕后将每日巡查结果进行汇总并上报。

4、积极参与突发性事件的协助处理，要求 0.5 小时安排人员到场。

5、乙方严格按照已确认的服务方案和工作流程提供服务，无条件地接受甲方对其工作

质量的监督检查。

6、在服务实施过程中，如国家政策、法规对行业有特殊管理规定的，若与采购要求相

抵触，则以国家规定为准，乙方须在严格遵守国家有关政策、法规的基础上，提供服务。

7、乙方应无条件的配合甲方或其他相关部门处理一些临时性的服务工作。

五、双方权利及义务

（一）甲方权利义务

1、监督检查乙方服务效果、工作流程、制度执行等方面的情况；

2、协助乙方做好临时工作服务方案、工作流程指导工作；

3、监督、考评乙方日常服务工作，对所发现不符合甲方要求服务内容、服务流程等要

求立即整改和完善服务内容；

4、按照合同约定方式与乙方结算并及时支付服务费用；

5、安排相关负责人及相关人员参与协助乙方开展工作；

6、在乙方履行合同约定服务内容过程中出现的非乙方原因的各类状况，给予及时的指

导和帮助。

（二）乙方权利义务

1、按照服务合同约定提供高质量的服务，自觉接受甲方监督检查；

2、日常执勤所需的装备、服装、电瓶车等，由乙方按照方案自行配备。

3、按照合同要求制定服务内容、规范服务流程。

4、乙方须制定明确的实施方案，确保该项目目标的实现。如不能完成预定的目标，需

要分析原因，如有因服务管理措施不力而影响达到目标时，甲方可视作其工作失职，根据实

际情况要求经济赔偿。

5、乙方必须贯彻执行政府有关文件的精神，加强安全、文明的服务，确保无重大事故，

如有因服务管理措施不力而发生重大事故时，甲方可视作其工作失职，根据实际情况要求经

济处罚。

6.乙方在服务管理过程中由于自身原因，发生重大事故、人员伤亡、财产损失或对社会

造成重大不利影响的，均由乙方自行承担。

六、违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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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由于甲方未履行本合同相关约定的，导致乙方不能完成管理目标的，乙方有权要求

甲方在一定时期内解决，逾期未解决或协商未果的，乙方有权终止合同，对乙方造成的经济

损失，由甲方按实赔偿。

2、由于乙方违反本合同相关约定的，从而不能完成服务目标的，甲方有权要求乙方在

一定期限内整改、逾期未整改或协商未果的，甲方有权终止合同，对甲方造成的经济损失，

由乙方按实赔偿。

七、争议解决方式

在本合同执行中如发生争议，甲乙双方应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协商未果的，任何一方有

权向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解决。

八、附件

1、双方可对本合同之条款进行补充，并以书面形式签订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与本合同

具有同等效力。

2、本合同之附件（磋商文件、磋商响应文件、考核表）为本合同有效组成部分，具有

同等法律效力。

3、本合同在履行期间如遇不可抗力，致使合同无法履行时，双方应按有关法律规定及

时协商处理。

九、其他

1、本合同由甲乙双方盖章后生效。

2、本合同为中小企业预留合同。

十、补充条款

1:无。

（以下无正文）

签约各方：

甲方（盖章）：上海市浦东新区三林镇人民

政府

乙方（盖章）：上海三杨物业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委托人（签章）：王震东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委托人（签章）：谢平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凌兆路 585 号 地址：浦东杨新东路 2 号

电话：58493330 电话：13764422238

合同签订点:网上签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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